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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16          证券简称：金贵银业          公告编号：2018-098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公司” 或“本公

司”）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686

号《关于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我公司高度重视，会同有关各方对问询函中提出的事项进行了逐项落实和认真自

查，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2018 年 2月 3 日，你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曹永贵计划在自 2018

年 2 月 5 日起的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你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不超过

3 亿元。2018 年 9 月 13 日，你公司披露曹永贵与上海稷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稷业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曹永贵拟将其持有的你公司

股份 160,379,945 股（占你公司总股本的 16.70%，占其持有你公司股份总额的

51%）转让给稷业集团，双方同意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股权交割完成之

前，曹永贵将其持有的你公司全部股份的表决权全权委托给稷业集团行使，稷

业集团成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 

1、曹永贵的上述股权转让行为是否违反其增持承诺、是否存在其他不得减

持情形。 

（1）曹永贵的上述股权转让行为是否违反其增持承诺？ 

【回复说明】： 

公司 2018年 2月 3日和 2018 年 2月 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补充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控股股东、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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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曹永贵计划 2018年 2月 5日至 2019年 2月 5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或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等方式增持增持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同时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且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的公

司股票。截止目前，曹永贵自 2018 年 2月 9日起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766,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8%，累计增持金额共计 16,014,054元。 

曹永贵 2018年 9月 13日与稷业集团签订的股份转让意向协议，双方尚未签

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后续双方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时将严格遵守该承

诺。 

（2）是否存在其他不得减持情形 

【回复说明】： 

曹永贵在公司 IPO 及上市后对其所持金贵银业股份减持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如下： 

IPO前曹永贵所持有股份的流通限制、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曹永贵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在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占本人所持有

其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17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时曹永贵认购的股份锁定的承诺 

曹永贵承诺：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股票上市日为 2017年 4月 27日）。 

曹永贵 2018年 9月 13日与稷业集团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仅为意向协议，尚

未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续双方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时将严格遵守《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将严格遵守做出

的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截至目前，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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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2、请说明曹永贵上述股权转让的原因，其是否存在资金紧张等情形及对你

公司产生的影响。 

【回复说明】： 

（1）随着公司上市以来打造以白银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发展战略，公司上下

游产业链不断延伸。目前公司白银产能达到 2000 吨/年，年营业收入已经突破

100亿元人民币，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也逐步加大。白银冶炼等相关行业

对上游矿山资源及资金的要求很高，今年以来，随着国家推出的“去杠杆、降风

险”等一系列金融政策，公司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不利局面，单纯靠公司自身

力量难以突破融资瓶颈。为打开局面，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曹永贵作为公司创

始人，为了公司未来更好的发展，积极引进有国资背景的战略投资者，以改善公

司股东结构，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2）曹永贵先生持有的公司股票共计 314,470,4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74%。截至目前，曹永贵合计质押 307,367,67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00%，

占其所持金贵银业股票的 97.74%，其股份质押率较高。加上公司股票自 2018年

8 月 31 日复牌之后股价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曹永贵面临较大的质押股票的现

金补仓压力，因此其考虑通过股权转让来补充个人资金需求，降低质押及债务风

险。 

3、上述增持承诺事项、股权转让行为对你公司正在筹划中的重大资产重组

有无影响；若重大资产重组无法推进，你公司是否会损失已支付给交易标的相

关股东的保证金。 

【回复说明】： 

（1）上述增持承诺事项、股权转让行为对你公司正在筹划中的重大资产重

组有无影响； 

目前，各中介机构及相关各方正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

其他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的相关工作。上述增持承

诺事项、股权转让行为对我公司正在筹划中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重大影响。 

（2）若重大资产重组无法推进，你公司是否会损失已支付给交易标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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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保证金。 

【回复说明】： 

根据我公司与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股东李振水签订的签订《赤峰宇邦矿业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对保证金的退还进行了如下约定：若公司未及时、

未足额支付第二笔保证金；或者公司尽职调查之后不满意；或者双方未在磋商期

内达成正式协议；或者公司因其他任何原因不愿意继续本次股权转让；或者因任

意一方违约导致无法继续本次股权转让；或因公司原因造成尽职调查逾期未完成

的，则本协议终止，公司应书面通知交易标的相关股东及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

将已付保证金转为购买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出产之银精矿的预付货款，具体的

处理方式在协议中进行了约定。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订了《购销协议》（详见公

司 2018 年 5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的公告》）。 

因此，若重大资产重组无法推进，公司已支付给交易标的相关股东的 1 亿元

保证金即转为购买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出产之银精矿的预付货款，在一年内交

付完 1 亿元保证金对价的银精矿，上述协议条款约定确保公司已支付给交易标的

相关股东的保证金不会发生损失。 

 

 

4、请你公司说明曹永贵与稷业集团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构成一致行动

人，请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说明】： 

根据上海稷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稷业集团”）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说明，稷业集团的股东中能伟业(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稷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上海储聚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股东

分别出具的说明，以及曹永贵出具的说明，曹永贵与与稷业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关联方往来，未签署任何一致行动协议，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14年修订）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之专项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为：本所认为，曹永贵与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4297344a95dadf373281e62efb923ed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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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业集团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5、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说明】：无。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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